
—１—

附件一：

东南大学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

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实施条例》、《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

（国家档案局第 8号令）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教育部第 27

号令），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文实行文书处理部门立卷的制度。本校各党群组织、

行政机构、院系部门、直属单位等均为立卷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定

期向档案馆移交归档，个人不得保存应归档的文件材料。

第三条 每个部门、单位都应把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归档纳

入本部门、单位工作的议事日程；专门或兼职的文书处理与档案工作

人员，应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做好立卷归档工作，各级领导和科室的

同志都要予以支持、合作和协助。

第四条 归档范围。

反映本校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历史面貌的，对本校工作、国家建

设和历史研究具有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本校各项工作中形成的在维

护国家、集体和公民权益等方面具有凭证价值的文件材料；需要贯彻

执行的上级、同级的文件材料；下级报送的重要文件材料；其他对本

校工作具有查考价值的文件材料，均属归档范围。

第五条 文书档案的保管期限定为永久、定期两种。定期一般分

为 30年、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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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永久保管的文书档案主要包括：

（一）本校制定的法规政策性文件材料；

（二）本校召开重要会议、举办重大活动等形成的主要文件材料；

（三）本校职能活动中形成的重要业务文件材料；

（四）本校关于重要问题的请示与上级的批复、批示，重要的报

告、总结、综合统计报表等；

（五）本校机构演变、人事任免等文件材料；

（六）本校房屋买卖、土地征用，重要的合同协议、资产登记等

凭证性文件材料；

（七）上级制发的属于本校主管业务的重要文件材料；

（八）关于重要业务问题的来函、请示与本校的复函、批复等文

件材料。

第七条 定期保管的文书档案主要包括：

（一）本校职能活动中形成的一般性业务文件材料；

（二）本校召开会议、举办活动等形成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三）本校人事管理工作形成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四）本校一般性事务管理文件材料；

（五）本校关于一般性问题的请示与上级的批复、批示，一般性

工作报告、总结、统计报表等；

（六）上级制发的属于本校主管业务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七）上级和同级制发的非本校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

料；



—３—

（八）关于一般性业务问题的函件、请示与本校的复函、批复等

文件材料；

（九）下级报送的年度或年度以上计划、总结、统计、重要专题

报告等文件材料。

第八条 对应归档电子文件的元数据、背景信息等也要进行相应

归档。应归档纸质文件材料中，有文件发文稿纸、文件处理单的，应

与文件正本、定稿一并归档。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